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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教科文卫工会文件
粤教工[2023]23 号

关于推荐命名2023年广东省教科文卫系统劳模
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以及考核 2019 年

广东省教科文卫系统劳模和工匠
人才创新工作室的通知

各直属基层工会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大力弘扬

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，激励广大劳模和工匠人才充分

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培养造就更多劳动模范、大国工匠，根据《广

东省教科文卫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命名管理工作

暂行办法》，省教科文卫工会拟在近期命名一批广东省教科文

卫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，并对 2019 年度命名的广

东省教科文卫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进行考核。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命名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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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条件

省教科文卫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须从省教科文

卫工会直属基层工会所在单位教育、医疗、科研等工作室中产生。

基本条件是：

有工作团队。至少有 1名理论水平高、创新能力强和工作经

验丰富的省部级以上劳模荣誉称号的劳模或有精湛技艺、获得省

级以上荣誉的工匠人才为领衔人，组成工作团队，并有效运行两

年以上。

有工作平台。有固定的活动场所、基本设备设施、技术攻关

课题，并具有配套的经费，能够有效开展创新活动。

有创新成果。具有较强的创新和攻关能力，持续开展创新创

造活动，每两年至少有 1-2项创新成果得到省级以上部门的认可

或获得国家专利。

有工作制度。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活动开展、学习研究、技术

攻关、成果转化、奖励激励、内部管理等制度，并张贴上墙或网

上公布。

有示范效应。发挥创新创业示范效应，在开展劳模和工匠人

才“传帮带”活动、总结推广先进操作（工作）法、促进科技成

果转化工作中成为标杆，带动本地区、本行业、本单位的群众性

技术创新活动持续深入开展。

企事业单位原有建制的研发机构和班组等不在命名之列。

已被省总工会命名的创新工作室不再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名额



— 3 —

各基层工会原则上推荐申报 1 个创新工作室。省教科文卫

工会从中择优命名确定 10 个左右创新工作室。

（三）工作要求

各基层工会要高度重视推荐申报工作，积极谋划、精心组

织，把推荐申报过程作为贯彻落实《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

改革方案》的重要措施，进一步深化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

室创建工作。

请各推荐单位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前，按照相关要求填写

《广东省教科文卫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推荐汇总

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广东省教科文卫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

室推荐审批表》（附件 2）、并根据《广东省劳模和创新工作室

申报材料参考提纲》（附件 3）撰写相关申报材料（2000 字以

内）。将上述表格材料（含电子版）报送省教科文卫工会。

二、考核工作

对 2019 年度命名的广东省教科文卫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

创新工作室（附件 4）进行考核，考核方式以创新工作室自评、

推荐单位评价和省教科文卫工会考核相结合。请各创新工作室、

推荐单位分别对照省教科文卫系统劳模和创新工作室目标任务及

该创新工作室近年来的运行情况、所取得的成果等，形成自评报

告（2000 字以内）及推荐单位评价报告（1000 字以内）。

请各推荐单位于 5 月 15日前将自评报告及推荐单位评价报

告（各一份，含电子版）报省教科文卫工会。对于考核不合格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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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不再保留其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称号；考核合格者，继

续保留其工作室称号；对已命名为广东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

作室的，不纳入本次考核。

联系人：胡建钢

联系电话：020-83871095

电子邮箱：szgh_jkww@gd.gov.cn

附件：

1. 广东省教科文卫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推荐汇

总表

2. 广东省教科文卫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推荐审

批表

3. 广东省劳模和创新工作室申报材料参考提纲

4. 2019 年广东省教科文卫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

名单

广东省教科文卫工会

2023 年 4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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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东省教科文卫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
室推荐汇总表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单位负责人：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创新工作室名称 所在单位 领衔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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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东省教科文卫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

创新工作室推荐审批表

工作室名称

所在单位

单位类型

所属行业

推荐单位

填报日期 年 月 日

广东省总工会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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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

1.“创新工作室名称”填写领衔人姓名+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。

2.“创建日期”以团队模式规范开展工作或被命名的时间。

3.“经费主要来源”投入单位两个以上，需分别注明投入经费额。

4.表中“经费投入、技术创新、经济效益、培养人才、社会效益”均

填写近三年情况。

5.表中“*”表示均须提供相关证明复印件，经济效益须加盖单位财务

章的原件。

6.“培养人才”需列表详细说明（如：人员名单、何时晋升为何种等

级、何时获何种荣誉称号等）。

7.如有其它需要特别说明的内容，可以补充相应的书面证明材料。

8.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，使用仿宋小四号字，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

字。

9.签署意见栏必须填写明确意见，并签名、盖章。

10.切勿改变字体大小，格式及页面设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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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室名称 创建日期

所 在 单 位 命名单位*

专 业 领 域 命名日期

工作室类型
□技术攻关 □技能传授

□窗口服务 □其他
成员总数

经费投入

(万元)

年 度 投入金额 经费来源

2020 年

2021 年

2022 年

技术创新*

创新成果 项

专利类别

实用新型 个

成果转化 项 发明 个

获奖等级 国际 个 国家 个 省部 个 地市 个

经济效益*

(万元)

年 度 创收金额 节资金额 合计

2019 年

2020 年

2021 年

培养人才 *

总

数

技 术 等 级 荣 誉

双

重

职

称

高

级

技

师

技

师

高

级

工

其

他

全

国

劳

模

省
部
级
劳
模

地
市
级
劳
模

企

业

劳

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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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效益

工 作 室 领 衔 人 情 况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学历 民族 政治面貌

专业/工种 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

获奖年份及荣誉称号*

工作室骨干成员情况（可附表）

姓 名 性别
出生

年份
学历 技术职称 所在部门 主要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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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 新 工 作 室 业 绩 简 介
（1000字以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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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会
意
见

基
层
单
位

公章

负责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工

会

意

见

所

在

单

位

公章

负责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审
批
意
见

广
东
省
教
科
文
卫
工
会

公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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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广东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
申报材料参考提纲

一、创新工作室基本情况

1. 工作室概况：建立的背景及意义，主要工作领域，重

点攻关课题和创新目标。

2. 创新团队：领衔人简要事迹、技术或业务专长、荣誉

奖项，团队成员的基本信息、业务水平、创新能力和工作业绩，

创新团队的分工职责、合作情况。

3. 创新条件：工作场所或活动场地情况，配套设备情况，

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。

二、近三年来活动开展情况

1. 制度建设：管理、运行、考核、奖励、成果转化等制

度，近期及中长期规划。

2. 日常运行：项目的来源，运作的规范，活动的频次，

时间的安排，攻关的方式等。

3. 承担任务：近三年来承担的创新课题或攻关项目的级

别、资金规模、完成进度。

三、近三年来创新业绩情况

1. 创新业绩：技术攻关型创新工作室攻克或革新的技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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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明创造的成果，技术推广和成果转化的情况，产生的经济效

益。技能传授型创新工作室传授绝技绝活的情况，“传帮带”

的效果，培养和造就高技能人才的情况。窗口服务型创新工作

室适应客户需求、改进服务流程、拓展服务手段、提高服务质

量和水平的情况。

2. 人才培养：对内培训的内容、场次、效果，对外技术

交流协作的方式、场次、效果，人才培养及技能提升的情况。

3. 示范效应：在本单位职工群众中的口碑，在本地区、

本行业发挥典型示范作用的情况，主流媒体报道的情况。

4. 荣誉奖励：自工作室成立起，工作室及其成员获得的

相关荣誉，成果获得科技奖励情况（国家级、省部级、市级），

取得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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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19 年广东省教科文卫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
创新工作室名单

项鹏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（中山大学）

宋尔卫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）

李丹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（暨南大学）

杨路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（南方医科大学）

罗颂平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）

赵淦森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（华南师范大学）

胡川妮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（广州美术学院）

潘梦鹞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（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）

劳锦洪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（广州城建职业学院）

李进豪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（原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）

注：项鹏、杨路、罗颂平、胡川妮、劳锦洪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已

被评为广东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，由省总工会组织考核，不纳入

本次考核范围。


